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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樣的

　　我是三個孩子的母親，有兩女一男，可是大

女兒嘉慧是個不一樣的孩子─嚴重智障人士，她

今年十八歲。

　 　 嘉 慧 在 一 歲 大 的 時 候 被 評 定 為 嚴 重 智 障 兒

童，這個消息當時給我和家人帶來極大的痛苦。

我本身無任何育兒經驗，除了要經歷悲哀、失望

和徬徨無助等心路歷程外，自己還要學習如何面

對重重的困難。

　　在一九九九年，嘉慧入讀明愛賽馬會樂仁學

校，那時嘉慧不會行路，起居飲食都需要依賴別

人的照顧，亦不懂與人溝通。大約過了三年，我

很高興嘉慧有了明顯的進步：她懂得自己吃飯，

可以慢慢扶行學步，能用手語跟人溝通。我真的

很感謝樂仁學校所有員工，只要是對學生有益的

事，他們便會全心全意、努力地去做。

　 　 有 智 障 孩 子 確 實 令 整 個 家 庭 存 在 莫 大 的 衝

擊 ， 但 親 情 使 我 對 女 兒 不 離 不 棄 。 雖 然 處 境 惡

劣，我仍然一手帶大三個孩子。

　　為了不讓嘉慧的弟妹在成長中感覺孤獨和遺

憾，我以身作則，學習了解和接納嘉慧，讓弟妹

知道有智障的姐姐不是羞恥，且要疼愛她，使她

能在愛中成長。

　　記得有一天，嘉慧的妹妹告訴我，幼稚園老

師要同學畫一幅「我的家人」的圖畫。妹妹問： 

「媽媽，我是否需要將家姐也畫在圖畫中？」正

當我不知如何回答之際，妹妹說：「不如將家姐也

畫在圖畫中好嗎？因為她也是我的家人呀！為什

麼不可以讓別人知道我有一個家姐？」妹妹對姐姐

的接納和愛護，我感到非常欣慰！

　　如果不是嘉慧的出現，我的人生觀就不會有

所改變。我體會到總有些事不是理所當然的，我

學 會 放 低 不 開 心 的 事 ， 懂 得 珍 惜 現 在 擁 有 的 一

切。

　　如今，我心感平靜，不求富貴，只求各人健

康，珍惜與家人相聚的時光，亦勇於面對日後的

挑戰。雖然人生路上有得有失，只要凡事盡力向

前 ， 問 心 無 愧 ， 縱 使 是 艱 難 的 路 ， 也 會 豁 然 走

過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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